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弱勢助學相關活動申請表(附表 2) 

教育部提升高教公共性：完善弱勢助機制，有效促進社會流動(實習就業輔導組) 

弱勢課後輔導計畫紀錄表- 

 

【□專業證照輔導-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  

 

【□校外競賽輔導-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 

學習輔導日期:    年  月   日至    年  月   日 

班級：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資格：□低收入戶學生    □中低收入戶學生      □身心障礙學生    □身心障礙人士

子女□原住民學雜費減免學生                  □特殊境遇家庭之(孫)子女 

□具申請弱勢助學計畫補助資格者(年收入低於 70萬元以下) 

※證照輔導(檢附報考證照證明)   ※校外競賽輔導(檢附報名參賽證明) 

序號 日期 輔導項目名稱 時段 
輔導時數

(分鐘) 
輔導教師簽章 

1       :     -      : 
  

2       :     -      :   
  

3       :     -      :   
  

4       :     -      :   
  

5       :     -      :   
  

6       :     -      :   
  

7       :     -      :   
  

8       :     -      :     

9       :     -      :     

10       :     -      :     

11       :     -      :     

12       :     -      :     

13       :     -      :     

14       :     -      :     

15       :     -      :     

 

學生輔導狀況 

  

良 好 通 過    不 予 通 過 

 

總 時 數 

  

指導老師簽章 
  

系 所  核  章  

備註：完成課後證照輔導時數累計須滿 10小時(具學分之證照輔導課不予列記)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